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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024年医疗责任保险项目
需求书










1、 [bookmark: _Toc24671][bookmark: _Toc8927]项目概况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医疗责任保险服务
	一年



★ 保险人必须承诺诊疗时间发生在保险承保期限内的纠纷案件，不管患者或家属何时投诉或起诉的，均为承保范围，如有多个诊疗时间段，只要其中有 1 个时间段的医疗行为，与纠纷争议相关联，则认定为承保范围。

二、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基本信息：
	名称：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以下属于共同被保险人：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东院区、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驻惠州市看守所、惠州市拘留所医务室、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驻惠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医务室）

	地址：
	惠州市桥东学背街1号
（以下属于共同被保险人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桥东学背街1号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惠州市惠城区惠州大道东平段176号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东院区、惠州市惠城区梅湖七联村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驻惠州市看守所、惠州市拘留所医务室、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陶前村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驻惠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医务室）

	医疗机构等级：
	三级

	医疗机构类别：
	综合

	注册床位数：
	1,550张（预估为2期启用后编制床位数，现为1200张）

	医务人员数：
	2,176人

	上年度门（急）诊人次：
	1,946,390人次

	上年度出院人数：
	7.2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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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全部保险条款均为带“★”号条款作为实质性条款不允许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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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累计赔偿限额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法律费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
	免赔额

	方案
	400万元
	100万元
	10万元/40万元
	零免赔

	保险期间
	一年，自2024年7月 1日零时起至2025年6月 30 日二十四时止

	追溯期
	自2021年7月 1日零时起至2024年6月 30日二十四时止

	自行和解
	被保险人自行与患方达成协议每次赔偿限额 1 万元；
被保险人自行与患方达成协议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当年保险费的 10%。



（二）赔偿细则
（1）所有产生的赔偿金额（鉴定费、诉讼费、仲裁受理费、律师代理费等）均为承保范围。
（2）累计赔偿限额（即医疗机构全年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400 万元；每次纠纷赔偿限额（即每次纠纷最高赔偿限额）：人民币 100 万元。法律费用每次 10 万，累计赔偿限额 40 万，限额包含在主险内。
（3）每人每次律师费用、鉴定费用等赔偿限额为 10 万元（医院无责情况下所产生的勘验费、鉴定费、专家咨询费等或其他合理费用每人次赔偿限额为 2 万元）。
（4）被保险人因医疗纠纷处理（包含自行和解和人民调解）过程中，为了查明医疗纠纷原因和损失产生的鉴定费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约定的法律费用限额内负责赔偿，具体费用标准由中标人与人民调解机构协商。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因诊疗活动引发的争议。
（5）发生可能引起本保险合同项下赔偿的情形时，被保险人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被提起诉讼或者仲裁，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法律费用：包括仲裁或诉讼费用（包含可能产生的案件受理费、勘验费、鉴定费、律师费、解剖费等）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包括代表被保险人参加医疗损害鉴定或医疗事故鉴定或庭审的人员因参加上述活动而产生的差旅费以及专家咨询费），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赔偿限额及法律费用累计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
（6）每次纠纷不设置免赔额。
（7）为高效化解医疗纠纷，充分保障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并体现构建和谐社会之精神，对于赔偿金额在人民币 1 万元以下（含 1 万元）的医疗纠纷，采购人有权通过自行处理与患方达成和解，但亦不因此而排除采购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处理此类医疗纠纷的权利，保险人有权了解医疗纠纷的处理情况；采购人通过自行和解方式与患方达成赔偿协议后，保险人应根据此赔偿协议进行保险赔付。每个保险年度被保险人通过自主处理此类案件的赔偿金额（不含法律费用）累计不超过应缴保费的 10%，自主处理次数不限。
（8）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的纠纷案件，符合承保范围的，经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的所有赔偿金额，含鉴定费、诉讼费、仲裁受理费、律师代理费等。
（9）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的纠纷案件，符合承保范围的，经以下方式调解成功的案件，所有赔偿金额，含鉴定费、诉讼费、仲裁受理费、律师代理费等：
1）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2）经属地综合治理办公室调解；
3）经卫生行政部门调解；
4）经人民法院调解；
5）经其他合理途径调解。
调解机构因调解工作需要产生的专家咨询费、调解办公费（如调解员差旅费、误餐费、工本费等）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具体费用标准由中标人与上述调解机构协商。
（10）在保险期限内发生的保险案件结案后，患方如因后续治疗再次提起赔偿请求，经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确定应由被保险人继续承担的医疗损害赔偿费用以及因患方再次提起赔偿请求而产生的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法律费用，保险人亦应负责赔偿。
（11）保险事故发生后，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案件受理费、勘验费、鉴定费、律师费、解剖费、专家咨询费、律师和院方工作人员的差旅费等与处理纠纷有关的费用，保险人负责赔偿或支付。
（12）本保险合同所称的“诊疗活动”，也包括在本保险合同中列明的保险期间或者追溯期内，被保险人或者其医务人员在被保险人自营平台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互联网诊疗活动中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13）确定患方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时间规则：
1）患者接受诊疗活动导致人身损害的时间、患方首次投诉时间和医疗机构报案时间在同一保险期间内的案件，一般以医疗机构报案时填写的时间为准。
2）患者接受诊疗活动导致人身损害的时间、患方首次投诉时间和医疗机构报案时间不在同一保险期内的案件，以下述材料记载时间中最早的日期为准：患方向医疗机构或者行政部门书面投诉材料日期(患方或患方代理人签字）、司法鉴定（含尸检和医疗事故鉴定）的申请日期、人民调解申请日期、法院传票通知日期等与纠纷相关书面材料。
（14）追溯期设置期限为三年，自 2021 年 7 月 1 日零时起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二十四时止，累计限额不低于 50 万。
（15）新保保险人必须与被保人原医疗责任保险合同规定的“期内索赔制”无缝衔接，确保追溯期内案件的保险延续性且不受连续投保追溯期影响。
（三）被保险人群约定 
（1）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一致，保险人同意本保险采用医务人员不记名的方式投保，被保险人的投保医务人员数达到实际应投保医务人员数的 90%以上（含 90%）属于足额投保，低于 90% 的属不足额投保，当被保险人的实际医务人员数变更（增加或减少了投保医务人员数超过的 10%）时，被保险人应及时向保险人申报变更后的医务人员数，保险人根据实际增加或减少的医务人员数以及保险期间的剩余期限增加或退还相应的保险费。被保险人应在保险合同成立后 30 日内提供医务人员数的清单（医院需盖章）供保险人进行核查，该清单仅供保险人核查人数。如保险公司在收到医务人员清单后 7 个工作日内无异议，则视为足额投保。
（2）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一致，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内，在被保险人处进行实习的医学生和试用期医学毕业生，经临床带教教师或者指导医师同意并按照临床带教教师或者指导医师的要求在从事诊疗活动过程中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3）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一致，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期间或者追溯期内，在被保险人处进修的医务人员，经指导医师同意并按照指导医师的要求从事诊疗活动过程中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4）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期间或者追溯期内，按照被保险人轮岗管理制度要求的医务人员，在轮岗期间从事诊疗活动过程中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5）被保险人聘用的医务人员，在注册或变更注册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四）赔偿金履行约定
如保险人未如期履行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3 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五）理赔服务 
（1）快速理赔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事件后，对事实清楚，法律责任明确，属于保险责任事件的医患纠纷案件，自保险人完成核赔，且与被保险人达成一致起，承诺：
① 3000 元（含）以下的赔案，5 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
② 3000 元至 2 万元（含）的赔案，7 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
③ 2 万元至 10 万元（含）的赔案，10 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
④ 10 万元以上的赔案，15 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
（2）核损时效制
保险人在进行现场查勘后，就初步核损金额，在收到被保险人提交的完整索赔资料，在下述规定时间内作出理赔决定，以便快速理赔。
①索赔金额在人民币 1 万元（含）以下的，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向被保险人提出异议，若在上述时间内未提出异议的，即视为双方就赔偿结果达成一致。
②索赔金额在人民币 5 万元（含）以下的，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向被保险人提出异议，若在上述时间内未提出异议的，即视为双方就赔偿结果达成一致。
③索赔金额在人民币 10 万元（含）以上的，应在 10 工作日内向被保险人提出异议，若在上述时间内未提出异议的，即视为双方就赔偿结果达成一致。
（3）索赔资料清单（下列所有资料，不能提供原件的，可提供采购人主管部门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1)自行和解案件：
①索赔申请书；
②机构执业许可证、三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医疗费用单据、其他费用单据等损失证明材料原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可提供院方主管部门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④有关医务人员的资格和执业证明（院方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⑤患者相关的病历资料：患者伤残的，如有司法鉴定机构依法出具的伤残鉴定报告，应提供伤残鉴定报告；患者死亡的，应当提供公安机关或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书等有关证明和资料；
⑥被保险人与患者或其近亲属或其代理人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或和解书；
2)诉讼/仲裁/调解案件：
①索赔申请书；
②机构执业许可证、三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有关医务人员的资格和执业证明（院方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④患者相关的病历资料：患者伤残经过鉴定的，应当提供司法鉴定机构依法出具的伤残鉴定报告；患者死亡的，应当提供公安机关或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书等有关证明和资料（如有）；
⑤经国家批准或认可的司法鉴定机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进行过鉴定的，应提供司法鉴定意见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⑥被保险人与患者或其近亲属或其代理人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或和解书；
⑦经法院判决或法院调解的，应提供法院判决书或法院调解书；经仲裁裁决或调解的，应提供仲裁裁决书或仲裁调解书；经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应提供医调委意见书；经行政介入处理的，应提供行政介入处理意见书；
⑧医疗费用单据、其他费用单据等损失证明材料原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可提供院方主管部门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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